
 

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四期） 

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映日科技”或“公司”）

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原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12月更名为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投证券”或“辅导机构”）作为辅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2024年

修订）等有关规定，以及《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

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国投证券，是具有保荐资格和主承销商资格

的证券机构。截至第四期辅导进展报告出具日，国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的成员包

括丁骥、周鹏翔、冉小东、黄哲、吴佶峰、邬松谚、宋修一、侯弘扬、徐晓、孙

翊文、王庆坡、吴翔，其中丁骥、周鹏翔为保荐代表人，丁骥为辅导工作小组组

长。本辅导期内，辅导人员姚雪薇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担任辅导小组成员，其余

辅导人员未发生变更。 

参与辅导工作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为：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1、辅导时间 

本辅导期间为 2024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6月 30日。 



 

2、辅导方式 

本期辅导主要采取现场尽职调查、访谈及沟通、专题讨论与咨询、个别答疑、

督促整改等方式。通过上述方式，促使接受辅导人员认真学习证券市场的相关法

律法规，持续引导辅导对象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辅导机构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会

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辅导计

划和实施方案的内容，开展了对映日科技的第四期上市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包括： 

1、持续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持续开展尽职调查

工作，深入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业务往来合作情况、财务会计核算规则和内部

控制体系； 

2、协助公司持续完善公司治理及内部控制制度。辅导工作小组协助公司持

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督促公司按照上市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建立良好的公

司治理环境； 

3、辅导小组按照《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

意见（试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政策文件要求，对公

司“关键少数”口碑声誉情况进行核查，并进一步督促辅导对象树立正确“上市

观”，督促公司“关键少数”增强诚信自律法治意识，完善公司治理，维护口碑

声誉； 

4、组织接受辅导人员对《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最新政策文件进行学习，

使公司明确不得存在上市前突击“清仓式”分红等负面清单情形，督促相关接受

辅导人员掌握减持规则等要求； 

5、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对公司主要境外客户进行初步访谈，对双方交易合

作情况、终端客户情况、合作持续性等问题进行了解； 



 

6、对公司及同行业企业情况进行对比研究。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结

合公司 2023 年度经营情况与同行业上市企业就业务情况、经营成果、技术水平

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 

7、传达最新监管动态，帮助公司选择资本市场路径。本辅导期内，国投证

券会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持续及时

向公司传达资本市场的最新监管动态，让辅导对象对于资本市场最新政策及相关

法律法规有更加充分深入的了解。督促其持续关注健全财务会计管理体系与提高

信息披露质量，以便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8、对辅导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以及接受辅导的人员对相关问题的咨询，

辅导小组协调各中介机构，采取个别答疑等形式及时协助解决。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积极配合国投证券开展辅导工作，按照辅导工作的相关安排，对辅导对象进行全

面尽职调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专题梳理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辅导措施和解决方案，

对整改意见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确保辅导工作稳步有序的推进。 

二、辅导对象的有关情况 

（一）股权变动情况 

本辅导期内，公司股权并未发生任何变动。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张兵 2,690.17 30.09% 

2 郑永定 1,487.95 16.64% 

3 罗永春 1,127.77 12.61% 

4 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587.09 6.57% 

5 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0.00 4.47% 

6 共青城润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89 3.92% 

7 芜湖映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7.23 3.77%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8 珠海景祥凯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3.34 3.73% 

9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260.39 2.91% 

10 宁波晟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40.00 2.68% 

11 广西科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0.60 2.58% 

12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元种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69.07 1.89% 

13 魏德福 157.08 1.76% 

14 曾泯谕 155.20 1.74% 

15 芜湖龙门倍增私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98 1.70% 

16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公司 92.25 1.03% 

17 深圳 TCL战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 0.89% 

18 贺术春 40.00 0.45% 

19 宋宝龙 40.00 0.45% 

20 邢万意 7.75 0.09% 

21 康从升 0.64 0.01% 

22 董雨浦 0.64 0.01% 

合计 8,940.03 100.00% 

三、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完善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协同会计师、律师持续为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的

进一步完善提供建设性意见，协助公司持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督促公司按照上

市要求严格执行相关制度，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辅

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积极督促公司严格执行相关制度，持续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内控制度。 

2、外部投资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的特殊权利条款 



 

截至目前，公司部分外部投资人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特殊权利条款尚

未解除。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股权结构的清晰性、稳定性，满足申报板块的发行上

市要求，公司在中介机构的辅导下，已完成对相关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梳理工作，

并与具有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股东保持密切沟通。外部投资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

之间的特殊权利条款有待进一步沟通解除。 

3、公司创新属性的论证 

在辅导小组的指导下，公司已基本完成对创新属性的系统化论证。后续将结

合公司研发创新进展情况、经营情况不断完善对创新属性的论证。未来在申报文

件中进一步突出体现公司自身的创新属性，以更符合拟申报板块的板块定位； 

4、业务发展战略规划 

在辅导小组的协助下，公司进一步完善了未来业务发展规划，明确公司的业

务发展战略、目标，制定具体计划及实施方案。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及内控制度，持续加强辅导工作。在辅导机构的协

助下，公司已经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但与上市公司相比，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规范程度仍有提升空间，后续需辅导人员协助公司进一步

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制度建设及规范运行； 

2、截至目前，公司部分外部投资人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特殊权利条

款尚未解除。公司已完成对相关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梳理工作，并与具有股东特

殊权利条款的股东保持密切沟通，后续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审核要求在申报前完成

相关特殊权利条款的清理； 

3、境外客户实地访谈。凭借比肩国际厂商的产品性能和技术实力，公司于

2023 年开始加大实施产品出海战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2023 年度公司境外销

售收入较 2022 年度大幅上涨。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对公

司主要境外客户进行了初步访谈，为确保对公司收入真实性核查的完整性，辅导

小组将在申报前对公司境外客户进行实地核查与走访。 



 

四、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小组成员预计将保持稳定。国投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成员

将按照有关规定和辅导协议约定，通过日常辅导、业务辅导等方式，规范企业内

部控制，解决其他仍存在的问题，按照计划开展辅导工作。主要工作安排如下： 

1、持续将与资本市场最新监管动态相关的内容分发给辅导对象进行学习，

引导辅导对象持续关注最新的监管政策和规范运作要求，不断提高自身诚信意识

与责任意识，树立正确“上市观”； 

2、将继续通过座谈、组织辅导对象自学和讨论等方式继续开展辅导培训工

作，并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公司上市运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 

3、继续完善财务和法律核查工作。辅导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将基于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和财务账簿继续完善财务专项核查工作，

提升公司未来财务规范运行水平。辅导机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将继续完

善法律专项核查工作，指导发行人进一步规范治理结构，不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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